












會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根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根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根基集團)民國一一○年及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一○年及一○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合損益表、

合併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

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合併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

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根基集團民國一一○年及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狀況，

暨民國一一○年及一○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績效及合併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

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

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根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保持

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

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根基集團民國一一○年度合併財務報告之查

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

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上之關鍵查核事項如

下：

一、工程合約
有關工程合約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四(十三)收入之認列；有關工程合約

之估計總合約成本評估之會計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五；收入認列

之說明請詳合併財務報告附註六(十五)客戶合約之收入。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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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工程合約之承攬其合約總價及預計總成本之變動涉及管理階層之高度判斷，工程總收

入的評估錯誤可能造成財務報導期間內損益之重大變動，因此存有顯著風險。另根基集團

係依完工百分比法認列在建合約收入與成本，而完工程度則係依據截至財務報導日已發生

成本佔估計合約總成本計算之。而前揭之錯誤可能造成損益認列時點及當期財務報表之重

大差異。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

•測試承攬及收款之內部控制及執行有效性，取得各項工程本期合約總價追加減明細表，

並抽樣核對承攬合約、協議書、業主來文或工地協調會議記錄等外部文件，另抽核每期

計價資料及業主驗收付款情形。

•抽樣評估管理階層工程預算的編製程序，並抽樣測試其內部控制制度執行之有效性；抽

樣核對工程計價單、合約、施工日報表、發票及工程預算等文據並與工程預算核對，以

驗證工程別歸集累計之允當性；抽核每期計價資料並核算工案之完工百分比比例，另以

抽樣方式執行資產負債表日前後一段期間在建工程投入之截止點測試。

其其他事項

根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一一○年及一○九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並經本會計師

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

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告，且

維持與合併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

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根基集團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

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根基集團或停止營業，或除清

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根基集團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

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

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

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

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

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

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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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

對根基集團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根基集團繼續

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

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報告使用者注意合

併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

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根基集團不再具有繼續

經營之能力。 

5.評估合併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表是否允當表

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報告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團之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

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根基集團民國一一○年度合併財務報告查核

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

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

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金管證審字第1090332798號

(88)台財證(六)第18311號
民　國  一一一  年  三  月  二十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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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根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綜合損益表

民國一一○年及一○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10年度 109年度

金　額 ％ 金　額 ％
4000 營業收入 $ 10,772,322 100 14,130,629 100

5000 營業成本 9,580,969 89 13,072,318 93

營業毛利 1,191,353 11 1,058,311 7

營業費用：

6200 　管理費用 308,137 3 288,539 2

6450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7,551 - - -

營業淨利 875,665 8 769,772 5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100 　利息收入 10,035 - 8,280 -

7010 　其他收入 29,108 - 22,315 -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 15,083 - (15,167) -

7050 　財務成本 (1,457) - (3,009) -

706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5,387) - 1 -

47,382 - 12,420 -

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淨利 923,047 8 782,192 5

7950 減：所得稅費用 182,555 1 155,748 1

本期淨利 740,492 7 626,444 4

8300 其他綜合損益：

831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1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1,575) - 1,268 -

8316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未實現評

價損益

84,565 1 18,498 -

8300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82,990 1 19,766 -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823,482 8 646,210 4
本期淨利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 740,476 7 626,440 4

8620 非控制權益 16 - 4 -

$ 740,492 7 626,444 4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 823,445 8 646,202 4

非控制權益 37 - 8 -

$ 823,482 8 646,210 4
每股盈餘(元)

9750 基本每股盈餘(元) $ 6.98 5.91
9850 稀釋每股盈餘(元) $ 6.92 5.87

董事長：袁藹維 經理人：黃義芳   周世選 會計主管：陳俐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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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根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現金流量表

民國一一○年及一○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10年度 109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淨利 $ 923,047 782,192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19,694 12,080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7,551 -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及負債之淨(利益)損失 (34,684) 6,095
利息費用 1,457 3,009
利息收入 (10,035) (8,280)

　　　股利收入 (28,584) (18,131)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失(利益)之份額 5,387 (1)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 (33) -
非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18,618 -
租賃修改利益 (58) -

　　　　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20,687) (5,228)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

強制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1,999) 23,984
　　　　合約資產(增加)減少 (702,560) 154,221
　　　　應收票據及帳款(增加)減少 (72,969) 188,144
　　　　應收票據及帳款－關係人減少 1,068,847 24,519
　　　　預付款項減少 8,672 112,027
　　　　其他流動資產增加 (26,088) (13,331)
　　　　其他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108,896) 41,886

淨福利確定資產-非流動增加 (613) (2,04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合計 164,394 529,41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合約負債(減少)增加 (1,080,684) 537,230
　　　　應付票據減少 (51,356) (26,664)
　　　　應付帳款增加 392,988 150,548
　　　　其他應付款(減少)增加 (20,336) 56,794
　　　　負債準備增加 31,263 47,881
　　　　其他流動負債增加(減少) 9,800 (13,777)

淨確定福利負債增加 - 1,268
　　　　其他非流動負債增加 1,048 83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717,277) 754,11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552,883) 1,283,520

調整項目合計 (573,570) 1,278,292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349,477 2,060,484
　　收取之利息 10,387 8,245
　　收取之股利 28,584 18,131
支付之利息 (1,457) (3,009)
支付之所得稅 (119,648) (97,914)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267,343 1,985,937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取得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1,266) -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3,875) (80,717)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76 -

　其他金融資產增加 (11,154) (3,215)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6,219) (83,932)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增加 410,000 581,000
短期借款減少 (360,000) (581,000)

　應付短期票券增加 260,000 200,000
　應付短期票券減少 (260,000) (200,000)
租賃本金償還 (2,676) (2,115)

　發放現金股利 (381,728) (318,107)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334,404) (320,222)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減少)增加數 (83,280) 1,581,783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4,108,192 2,526,409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4,024,912 4,108,192

董事長：袁藹維 經理人：黃義芳    周世選 會計主管：陳俐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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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根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根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年及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

一○年及一○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以及

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個體財務報告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根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年及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

狀況，暨民國一一○年及一○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

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

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根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

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

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根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年度個體

財務報告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告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

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判斷應溝通在查核報告上之關

鍵查核事項如下：

一、工程合約

有關建造合約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十二)收入認列；有關建造合約之

估計總合約成本評估之會計估計及假設不確定性，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五；收入認列之

說明及其累計已發生成本，請詳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六(十四)客戶合約之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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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查核事項之說明：

工程合約之承攬其合約總價及預計總成本之變動涉及管理階層之高度判斷，工程總收

入的評估錯誤可能造成財務報導期間內損益之重大變動，因此存有顯著風險。另根基營造

股份有限公司係依完工百分比法認列在建合約收入與成本，而完工程度則係依據截至財務

報導日已發生成本佔估計合約總成本計算之。而前揭之錯誤可能造成損益認列時點及當期

財務報表之重大差異。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對上述關鍵查核事項之主要查核程序包括：

•測試承攬及收款之內部控制及執行有效性，取得各項工程本期合約總價追加減明細表，

並抽樣核對承攬合約、協議書、業主來文或工地協調會議記錄等外部文件，另抽核每期

計價資料及業主驗收付款情形。

•抽樣評估管理階層工程預算的編製程序，並抽樣測試其內部控制制度執行之有效性；抽

樣核對工程計價單、合約、施工日報表、發票及工程預算等文據並與工程預算核對，以

驗證工程別歸集累計之允當性；抽核每期計價資料並核算工案之完工百分比比例，另以

抽樣方式執行資產負債表日前後一段期間在建工程投入之截止點測試。

管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報告，且維

持與個體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根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

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根基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根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

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

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

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

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

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

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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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

對根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根基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

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務報

告使用者注意個體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

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根基營

造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報告是否允當表

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採用權益法之被投資公司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個體財務報告表

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根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之

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

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

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根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年度個體

財務報告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

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

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會　計　師：

證券主管機關
核准簽證文號

：
金管證審字第1090332798號

(88)台財證(六)第18311號
民　國  一一一  年  三  月  二十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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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根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綜合損益表

民國一一○年及一○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10年度 109年度

金　額 ％ 金　額 ％
4000 營業收入 $ 10,720,013 100 14,103,408 100

5000 營業成本 9,543,524 89 13,058,255 93

營業毛利 1,176,489 11 1,045,153 7

營業費用：

6200 　管理費用 296,788 3 274,682 2

6450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利益) 7,551 - - -

304,339 3 274,682 2

營業淨利 872,150 8 770,471 5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100 　利息收入 9,567 - 7,591 -

7010 　其他收入 1,723 - 4,935 -

7020 　其他利益及損失 (19,601) - (14,171) -

7050 　財務成本 (1,384) - (2,934) -

707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58,906 1 14,622 -

49,211 1 10,043 -

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淨利 921,361 9 780,514 5

7950 減：所得稅費用 180,885 2 154,074 1

本期淨利 740,476 7 626,440 4

8300 其他綜合損益：

8310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8311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1,575) - 1,268 -

8316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未實現評

價損益 84,544 1 18,494 -

82,969 1 19,762 -

8300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82,969 1 19,762 -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 823,445 8 646,202 4
每股盈餘(元)

9750 基本每股盈餘(元) $ 6.98 5.91
9850 稀釋每股盈餘(元) $ 6.92 5.87

董事長：袁藹維 經理人：黃義芳   周世選 會計主管：陳俐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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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根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流量表

民國一一○年及一○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單位:新台幣千元

110年度 109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稅前淨利 $ 921,361 780,514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19,466 11,851
　　　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7,551 -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金融資產及負債之淨損失 - 5,099
利息費用 1,384 2,934
利息收入 (9,567) (7,591)

　　　股利收入 (1,200) (750)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利益之份額 (58,906) (14,622)
處分及報廢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利益 (33) -
非金融資產減損損失 18,618 -
租賃修改利益 (58) -

　　　　收益費損項目合計 (22,745) (3,079)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

強制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減少 - 17,375
　　　　應收票據及帳款(增加)減少 (63,619) 188,144
　　　　應收票據及帳款－關係人減少 1,068,847 19,349
　　　　合約資產(增加)減少 (720,511) 136,407
　　　　預付款項減少 6,445 111,057
　　　　其他流動資產增加 (9,056) (13,906)
　　　　其他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108,708) 41,885

淨福利確定資產-非流動減少(增加) 962 (2,039)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合計 174,360 498,272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應付票據減少 (51,491) (30,310)
　　　　應付帳款增加 431,316 159,088
　　　　合約負債(減少)增加 (1,051,007) 517,210
　　　　其他應付款(減少)增加 (20,795) 57,177
　　　　負債準備增加 31,264 48,048
　　　　其他流動負債增加(減少) 9,823 (13,776)

淨確定福利負債(減少)增加 (1,575) 1,268
　　　　其他非流動負債增加 1,048 829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651,417) 739,534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477,057) 1,237,806

調整項目合計 (499,802) 1,234,727
　　營運產生之現金流入 421,559 2,015,241
　　收取之利息 9,945 7,482
　　收取之股利 1,200 750

支付之利息 (1,384) (2,934)
支付之所得稅 (118,033) (95,405)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313,287 1,925,134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取得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3,875) (80,717)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76 -

　其他金融資產增加 (11,154) (3,215)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4,953) (83,932)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短期借款增加 410,000 581,000
短期借款減少 (360,000) (581,000)

　應付短期票券增加 260,000 200,000
　應付短期票券減少 (260,000) (200,000)
租賃本金償還 (2,552) (1,994)

　發放現金股利 (381,728) (318,107)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334,280) (320,101)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減少)增加數 (35,946) 1,521,101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3,809,741 2,288,640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 3,773,795 3,809,741

董事長：袁藹維 經理人：黃義芳    周世選 會計主管：陳俐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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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根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中華民國一一Ｏ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    618,995,205
加：本期稅後淨利 740,475,640
減：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本期變動數        (1,574,694)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73,890,094)
可供分配盈餘      1,284,006,057
減：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股利每股2.6元   (275,692,716)
股東紅利-股票股利每股1元     (106,035,660)

期末未分配盈餘 $    902,277,681 
註：股東紅利優先以110年度盈餘分配之。

 

董事長：袁藹維 經理人：黃義芳 周世選 會計主管：陳俐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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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根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第十一條之二：新增。 第十一條之二：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

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

為之。 

依公司法第

172 條之2增
訂開會方式。

第十七條 

董事組織董事會，由三分之二以上董

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

推董事長及副董事長各一人，董事長

對外代表公司。 

第十七條 

董事組織董事會，由三分之二以上董

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

推董事長一人，並得以相同方式互推

一人為副董事長，董事長對外代表公

司。 

酌修文字。 

第十六條之一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

開會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有緊急情

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前項召集之通知得以書面、傳真或電

子方式為之。 

第十六條之一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

開會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有緊急情

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前項召集之通知得以書面、傳真或電

子方式為之。 

董事如以視訊方式參與會議者，視為

親自出席。 

依公司法第205

條增列董事出

席方式。 

第二十二條 

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百

分之Ｏ.五為員工酬勞，不高於百分

之二為董事酬勞。但本公司尚有累積

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

稅款，彌補虧損，次提百分之十為法

定盈餘公積，並依法令規定提列及迴

轉特別盈餘公積，其餘除派付股息

外，如尚有盈餘，再由董事會擬具分

配股東紅利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

之。 

第二十二條 

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百

分之Ｏ.五為員工酬勞，不高於百分

之二為董事酬勞。但本公司尚有累積

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

稅款，彌補虧損，次提百分之十為法

定盈餘公積，並依法令規定提列及迴

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餘，再由

董事會擬具分配股東紅利議案，提請

股東會決議之。 

刪減文字。 

第二十四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二

月二十四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

五年六月十三日，第二次修正於民國

第二十四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二

月二十四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

五年六月十三日，第二次修正於民國

增列修訂次數

及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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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九年元月十二日，第三次修正於

民國八十一年四月十日，第四次修正

於民國八十三年二月十四日，第五次

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五月二日，第六

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五月二日，第

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八月二

日，第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十一

月十二日，第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

年五月二十日，第十次修正於民國八

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第十一次修正

於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

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三

十日，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

四月十八日，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年三月二十八日，第十五次修正於

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四日，第十六次

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四日，第

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

三日，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

六月十三日，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八年六月十九日，第二十次修正於

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八日，第二十一

次修正於民國一ＯＯ年六月十五

日，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Ｏ一年

三月十九日，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

一Ｏ二年六月十七日，第二十四次修

正於民國一Ｏ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第

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Ｏ八年六月

十七日，第二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一

Ｏ年七月一日。 

七十九年元月十二日，第三次修正於

民國八十一年四月十日，第四次修正

於民國八十三年二月十四日，第五次

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五月二日，第六

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五月二日，第

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八月二

日，第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十一

月十二日，第九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

年五月二十日，第十次修正於民國八

十五年四月二十六日，第十一次修正

於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

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三

十日，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

四月十八日，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年三月二十八日，第十五次修正於

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四日，第十六次

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四日，第

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

三日，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

六月十三日，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九

十八年六月十九日，第二十次修正於

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八日，第二十一

次修正於民國一ＯＯ年六月十五

日，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Ｏ一年

三月十九日，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

一Ｏ二年六月十七日，第二十四次修

正於民國一Ｏ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第

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Ｏ八年六月

十七日，第二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一

Ｏ年七月一日，第二十七次修正於民

國一一一年六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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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根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三、評估程序： 

(一)：略。 

(二)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

券，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

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

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

之參考，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

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報告者，

應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會計研究發

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

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但該有價證券

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

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三)～(五)：略。 

三、評估程序： 

(一)：略。 

(二)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

券，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

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

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

之參考，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

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

開報價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

下簡稱金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

此限。 

(三)～(五)：略。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111年1月28日金管

證發字第1110380465
號函修正。

四、作業程序：

(一) 授權額度及層級

1～2：略。

3.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

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依本處理程

序第二章規定備妥相關資料，提交

審計委員及董事會決議後始得簽訂

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4～5：略。

四、作業程序：

(一) 授權額度及層級

1～2：略。

3.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

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依本處理程

序第二章規定備妥相關資料，提交

審計委員及董事會決議後始得簽訂

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另交易金額

達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應將前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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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略。 述資料提交股東會同意後，始得簽

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但與其母

公司、子公司，或其子公司彼此間

交易，不在此限。

4～5：略。

(二)：略。

五、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

列情形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

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定

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3：略。

4.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或從事

大陸地區投資，其每筆交易金額、

或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

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或

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

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之金額、或一年內累

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

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

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

推算一年，且已依「公開發行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公

告部分免再計入。但下列情形不在

此限：

(1)買賣國內公債。

(2)～(5)：略。

(二)～(四)：略。

五、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

列情形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

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定

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3：略。

4.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或從事

大陸地區投資，其每筆交易金額、

或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

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或

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

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之金額、或一年內累

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

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

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

推算一年，且已依「公開發行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公

告部分免再計入。但下列情形不在

此限：

(1)買賣國內公債或信用評等不低

於我國主權評等等級之外國公債。

(2)～(5)：略。

(二)～(四)：略。

同上。 

六、資產估價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除與國內政府機關

六、資產估價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

其使用權資產，除與國內政府機關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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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

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

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

下列規定。惟本公司經法院拍賣程

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

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告或會

計師意見。 

(一)～(二)：略。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

情形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

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估

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

會計師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

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

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1～2：略。 

(四)：略。 

(五)除採用限定價格、特定價格或

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

外，如有正當理由未能即時取得估

價報告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

算二週內取得估價報告及(三)之會

計師意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

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

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

定辦理。 

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

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

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

下列規定。惟本公司經法院拍賣程

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

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告或會

計師意見。 

(一)～(二)：略。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

情形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

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估

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

會計師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

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1～2：略。 

(四)：略。 

(五)除採用限定價格、特定價格或

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

外，如有正當理由未能即時取得估

價報告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

算二週內取得估價報告，並於取得

估價報告之即日起算二週內取得

(三)之會計師意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

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

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二十五、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

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

二十五、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

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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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員、

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應符合

下列規定： 

(一)～(三)：略。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

時，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略。 

(二)查核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

行適當作業流程，以形成結論並據

以出具報告或意見書；並將所執行

程序、蒐集資料及結論，詳實登載

於案件工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數

及資訊等，應逐項評估其完整性、

正確性及合理性，以做為出具估價

報告或意見書之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具

備專業性與獨立性、已評估所使用

之資訊為合理與正確及遵循相關法

令等事項。 

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員、

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應符合

下列規定： 

(一)～(三)：略。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

時，應依其所屬各同業公會之自律

規範及下列事項辦理： 

(一)：略。 

(二)執行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

行適當作業流程，以形成結論並據

以出具報告或意見書；並將所執行

程序、蒐集資料及結論，詳實登載

於案件工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數

及資訊等，應逐項評估其適當性及

合理性，以做為出具估價報告或意

見書之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具

備專業性與獨立性、已評估所使用

之資訊為適當且合理及遵循相關法

令等事項。 

二十八、本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

六月十五日。 

二十八、本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

六月 日。 

修訂本次修正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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